致理科技大學教師協助校友相關活動評鑑加分申請表
	所屬單位
	
	申請日期
	

	教師姓名
	
	員編
	

	聯絡電話
	校內分機：                手機：

	活動類別
	□校友會  □系友會  □校友組織___________________

	活動名稱
	

	活動日期
	
	活動時間
	

	活動場地
	

	參與活動程度
	□主辦活動，每次加2分

□協辦活動，每次加1分

□參與活動，每次加0.5分

(同時具備上述多重身份者，擇優加分，最多以5分為限)

	應檢附資料
	□協助辦理(參與)活動相關佐證（如簽呈、與校友會/系友會往  來信件、e-mail、活動照片、簽到表等資料之影本或足以證明之文件）

	教師初核分數
	
	系所主任或

簽辦單位主管
	

	校友服務中心
複核分數
	
	校友服務中心
	

	職涯發展暨
校友服務處
	

	備註：依據「致理科技大學教師評鑑辦法」辦理。



